涞源县农业农村局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
根据《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包括下列事项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在依法作出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征收等执法决定时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在作出决定前进行合法性审核：
（一）实施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依法应当组织听证的；
（二）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的；
（三）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万元、对公民处以1万元以上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的；
（四）行政执法事项涉及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人数达到10人以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；
（五）行政执法事项存在法律适用疑难、情节复杂或者定性争议较大的；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国家和省级规范性文件规定需要审核的。
二、进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，主要审核内容包括：
（1） 是否属于本机关的职权范围，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（2）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充分；
（3） 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依据是否准确；
（4） 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；
（5） 适用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（6） 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；
（7） 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（8） 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。
